
江苏艺术品经营单位抓紧备案登记，代办快速下备案

产品名称 江苏艺术品经营单位抓紧备案登记，代办快速下
备案

公司名称 武汉中企百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8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昌区中南路街武珞路460号聚豪华庭11层3室

联系电话 13100639700 17810326110

产品详情

由文化部发布的新修订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下称《办法》）
已于3月15日起施行。昨天下午，市文广新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艺术
品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等人员进行相关解读，并提醒：即日起至6月30
日，我市现有艺术品经营单位须到扬州市行政办事服务中心文广新局
窗口进行备案登记，否则视情节轻重将处以罚款。

解读

《办法》适用的艺术品有哪些？

艺术品是指绘画作品、书法篆刻作品、雕塑雕刻作品、艺术摄影作品
、装置艺术作品、工艺美术作品等及以上作品的有限复制品。《办法
》所称的艺术品不包含文物。

《办法》禁止的经营行为有哪些？

《办法》明确禁止经营来源不合法、冒充他人名义或者以禁止交易的
动植物为材质的艺术品，强调艺术品经营单位不得隐瞒艺术品来源，



误导消费者；不得以集资为目的或者以非法传销为手段进行经营，未
经批准，不得将艺术品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以集中竞价、
做市场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艺术品经营单位应买受人要求，应
当对买受人购买的艺术品进行尽职调查，提供能够证明或者追溯艺术
品来源的证明文件。

处罚没收非法艺术品及违法所得，经营金额不足10000元的，并处1000
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违法金额1000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金额
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提醒

6月30日前未备案登记将受罚

《办法》的出台，意味着艺术品经营管理由以前的规范管理转变为有
法可循、依法行政。据市文广新局市场管理处处长王家藻介绍，《办
法》规定，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应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
起15天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而针对我市
现有艺术品经营单位，即日起至6月30日，须至位于市民中心的扬州市
行政办事服务中心文广新局窗口进行备案登记，逾期将视情节轻重处
10000元以下罚款。

此外，4月10日至6月10日前，市文广新局将与工商部门对接开展调查
摸底，7月1日起，市文广新局文化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将按照《艺术品
经营管理办法》，依法查处未备案的艺术品经营单位，7月下旬，市
文广新局市场处还将对备案企业负责人进行集中培训，对违反相关规
定的，将予以处罚，促进全市艺术品经营行业健康发展。本报记者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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